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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由市住建局统一委托历史
建筑修缮咨询服务

针对荔湾区政府派发的《关于确定

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的通知书》中只规

定非国有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可以申

请”技术咨询的漏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要求各区政府发布补充公告，

明确（国有与非国有）历史建筑保护责

任人可以向区住建部门申请免费技术

咨询。就“可以申请”产生的“非必须

申请”的歧义，我局将在今年《广州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修订时予以

考虑。

针对目前大部分历史建筑业主、街

道城管不知道住建部门为历史建筑修

缮监管部门，大多不申请历史建筑修缮

技术咨询，不报设计、施工方案给区住

建局审批，区住建局无从监管的问题，

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要求：

区住建局对荔湾区的历史建筑巡

查一遍，看看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如果

有，立即整改，如果没有，那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对它的保护责任人或业主及

时提醒、宣传。

据新快报记者了解，荔湾区去年底

已委托一家历史建筑修缮技术咨询服

务机构，正在对破坏严重的区域的历史

建筑进行巡查。

荔湾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已委托街道上门对全区226处历史

建筑保护责任人明确保护要求，今年度

已委托1家历史建筑修缮技术咨询服务

机构对区内历史建筑进行修缮技术咨

询服务。

针对市住建局没有委托技术服务

机构进行咨询服务，技术咨询服务机构

没有按要求引导业主报区住建局审核

方案，导致区住建局对历史建筑修缮不

知情而无法监管的问题，负责历史建

筑、传统风貌建筑修缮技术咨询服务的

广东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副院长

冯卓思建议：

由市住房建设局等行政管理部门

完善修缮技术咨询服务的标准化，完善

准入准出机制，统一委托相关技术咨询

服务单位继续向全市历史建筑、传统风

貌建筑、历史文化街区提供修缮技术咨

询服务。

建议

委托技术服务单位巡查监
管及验收

针对属地管理街道执法人员缺乏

专业知识，监管严重缺位，培训之后换

岗频繁的问题，冯卓思说：“监管很重

要！监管如果靠不懂看图，不懂规范的

街道执法人员去做，那以后名城保护工

作会越发艰难。”

针对大部分破坏行为都是不按咨

询意见或规划报建图修缮施工，业主也

不主动申请验收的问题，她建议：“可以

委托修缮技术咨询服务单位对施工过

程进行巡查监管及项目验收，修缮完

成，由咨询单位填写《监管记录表》交予

街道及城管，组织专家，共同参与联合

验收。”

荔湾区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也赞同

由技术咨询服务单位进行巡查监管及

项目评估，并已开会要求全区所有历史

街区所在的街道执法办对街区内的建

设行为必须引导其进行技术咨询及办

理规划许可。

针对区规划局、街道执法办与区住

建局缺乏联动监管、查处机制的问题，

荔湾区住建局、规划分局相关负责人建

议：

规划部门对历史建筑发放规划许

可证后及时向住建、街道进行告知；加

强与街道的联动，属地街道强化历史

建筑日常巡查，及时核实并向相关部

门反馈历史建筑修缮的事项；住建部

门加强历史建筑修缮过程中的监管，

对非轻微修缮审核设计和施工方案

后，将审核结果及时告知属地街道。

建议

历史街区内设广告应报规
划部门审核

针对查处广告、店招遮挡建筑立面

核心价值要素，与历史街区风貌不协调

的问题，有街道执法办人员提出：

“招牌和外立面的关系挺模糊的，

改到什么程度算改变历史街区历史风

貌？界限在哪？他制定法规的时候没

想 得 这 么 细 ，但 执 行 的 时 候 就 很 模

糊。”

对此，负责对上述历史文化街区破

坏历史建筑风貌进行巡查的华南理工

大学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林佳博士

建议：

“应在正在修订的《广州市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条例》中增加一条：历史文

化街区内设广告或于受保护的立面放

置设备等，应根据各历史街区历史文化

特点制定相关设计和安装指引，设置应

报规划部门审核。”

建议

在全市规范查处破坏行为
的程序、指引

针对历史街区内非历史建筑修缮

相关管理无章可循，市人大常委会在去

年 9 月的《关于检查〈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条例〉〈广州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也指出

了上述问题，要求落实《广州市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尽

快专门制定核心保护范围内建筑物、构

筑物修缮的监督管理办法。

针对目前查处破坏建筑及历史街

区风貌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多位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办负责人认为，在历史建

筑、传统风貌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内建

筑修缮流程、查处方面，现有的管理机

制、法规还不完善，希望在全市层面规

范程序、制定指引，建议：

一、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行政

处罚的同时，规划部门应向保护责任人

提供整改方案，并由规划部门督促完成

整改；

二、同时处罚需要配套相应程序规

定，遇到业主、承租人、施工队等多方阻

挠应如何落实罚款等各项处罚，针对如

何判定无法恢复原状等制定执法细则

和指引，否则执法时将缺乏抓手；

三、在责任人不明、不愿承担责任

时，还应明确是否代为恢复原状并明确

程序及资金保障。

建议

街道应以不发临商证明倒
逼业主依法修缮

新快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商

户用大型广告、招牌包裹或遮挡建筑立

面，是因为老房子年久失修，外观破败，

有不少还是直管公房。因此，避免广告

包裹遮挡建筑立面的治本之策还是要

对破败的建筑进行修缮。

荔湾区正在推进14片历史文化街区

的保护活化利用，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把杨巷路、桨栏路、光复南路的

直管公房优先纳入光复南、上下九－第

十甫历史文化街区修缮计划，借历史街

区活化的机遇，先把公房修缮好。并且

在14片区首开区和平中历史文化街区活

化利用项目中，把一些列入保护名录、亟

待修缮的私房进行“一栋一策”编制修缮

方案，征求业主同意进行立面修缮。

对于其他年久失修的私房，荔湾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相关负责人认为，

街道应该通过禁止不当修缮、若不修缮

就不发临商证明等手段倒逼业主依法

修缮。

光复南等历史街区商户不依法修

缮的起因，是十三行商圈服装产业经营

者竞相追逐时尚、潮流风格。

有商户认为原貌修复虽然好，但不

适合搞服装产业，桨栏路 102 号的管理

员认为：

“你修补来没价值啊。这又不是个

旅游景点，又不是供人旅游、参观，这是

服装批发市场，服装是讲时尚的，修缮

成像沙面那种，做服装做不了的。”

尽管早期曾有过将批发市场逐渐

剥离老城区的规划，但据荔湾区正在推

进 14 片历史街区活化利用项目的相关

负责人透露：未来十三行商圈的服装产

业仍将延续，鼓励以服饰精品、时尚设

计、服装展销产业为核心。

但是，根据《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光复南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

应适度引导现有商业的发展，使之与历

史文化街区风貌相协调。

穿“民国装”的历史街区真的不适

合服装产业的发展吗？

据新快报记者调查，仍然有一些店

主没有对外立面进行大改，基本保留了

原貌，这些店主多喜欢建筑的历史风貌

和历史底蕴，赞成原貌修复，也并不认

为原貌修复就不能做服装批发。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桨栏路 61 号的

商户认为：

“传统建筑恢复原貌，那对我们现

在不知道这些历史的，包括后面的年轻

人，可能会有更大的益处吧。大家会了

解我们这种传统建筑的文化。如果政

府要求原貌修复我们是支持的，其实也

很好。如果政府再做一些宣传，那肯定

会有些旅游的人过来，或者是其他人员

过来，对商业还是有帮助的。”

杨巷路109号的经营者说：

“就像沙面那种的，统一规划就好

看了。如果说我这里原貌修复，那里不

修，那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就体现不出

这条街道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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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规划修复历史街区内建筑
历史街区不当装修缘于建筑衰败，有商户建议：

“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挂牌时很热闹，但挂完之后谁来管？”市名城委委员、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郑力鹏叹息道。
针对光复南等历史街区商户不当装修导致街区风貌被破坏，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荔湾区政府相关领导

都组织了有区相关部门及街道执法办负责人、新快报记者参与的座谈会，剖析问题症结，检讨制度漏洞，制定措施，提出建议。
广州现有26个历史文化街区，不少历史街区都被专业批发市场占据，或者正在进行住改商式的活化利用，大肆装修之风正在蔓延，光复

南等历史街区风貌受破坏暴露的问题是其他历史街区的镜鉴，也是广州在全市层面完善历史街区保护法制与管理机制的契机。

二、三层高的现代广告招牌将精美的建筑立面包裹，充满民国风韵、

历史情调的老街“变脸”为日韩风格现代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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